成绩复查申请表

考试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准考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复查科目名称
	
	所查科目原始成绩
	

	申请

复查理由


	


注意：1．应试人员须在认真阅读“复查须知”后手工填写，确认以上所填的信息真实、准确，否则申请无效。

　　　2．若应试人员复查多科，可在申请复查理由一栏继续填写相关信息。

复 查 须 知

1．应试人员对考试成绩有异议的，应在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25天内（公务员、事业单位考试应在3天内），向连云港市公安局提出成绩复查申请。

2．申请成绩复查时，应试人员应提交成绩复查申请表、打印的成绩查询结果页面、准考证和身份证复印件。地址和联系方式：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9号(连云港市公安局A楼1001办公室)，0518-81860076。
3．成绩复查只限于答卷卷面分数合计和登录是否有误，复查后的成绩为最终成绩。
应试人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人签字：

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